附件2：

关于《枣庄市省属公费师范毕业生就业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现将《枣庄市省属公费师范毕业生就业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实施办法》）的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为了贯彻落实《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全省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山东省师范生公费教育实施办法》等规章政策要求，提升我市农村学校师资队伍专业水平，做好定向我市就业省属公费师范毕业生竞岗选聘工作，有必要制定本《实施办法》。

二、起草过程

结合枣庄市乡村教育振兴和教师队伍建设实际需求，市教育局牵头成立起草工作专班，明确职责分工，制定工作时间表，正式启动《实施办法》起草工作。深入各区（市）教体局、农村中小学校开展实地调研，通过座谈访谈等方式，全面掌握枣庄市公费师范生就业需求、岗位缺口及履约管理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结合我市教师队伍结构优化需要，形成《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先后向各区（市）教体局、市直相关部门（机构编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等）征求意见，同步通过市教育局门户网站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广泛吸纳合理建议。

三、主要内容
《实施办法》共七章，除第一章实施对象和第七章附则 之外，第二章到第六章按照公费师范生就业顺序制定，包括组织领导、竞岗选聘、履约管理、激励措施、部门职责等。

第一章 实施对象。《实施办法》对实施对象作出定义。为按照《山东省师范生公费教育实施办法》规定接受山东省师范生公费教育、定向枣庄市就业的学生，简称省属公费师范生。

第二章 组织领导。《实施办法》明确了组织领导方式。在枣庄市政府领导下，由市教育局、市委编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共同组织实施。 
第三章 竞岗选聘。《实施办法》细化了竞岗选聘流程和办法。按照事业单位新进人员实行公开招聘制度的要求， 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监督、指导下，市教育局会同各区（市）组织做好省属公费师范生竞岗选聘工作。具体包括范围和条件、设置岗位、组织考试、宣讲、竞聘选岗、考察体检、签订协议、公示聘用等流程。

第四章 履约管理。《实施办法》明确了公费师范生在服务期的履约管理情形。公费师范毕业生一般安排到学科教师紧缺的农村学校，从事教育教学工作须不少于6年。市教育局负责定向我市就业公费师范生的履约管理。根据《山东省师范生公费教育实施办法》和公费师范生签订的《山东省师范生公费教育协议书》规定，公费师范生符合中止、终止、解除协议或认定为违约情形的，从其规定。公费师范生原则上不得跨市就业。
第五章 激励措施。《实施办法》允许公费师范生在培养期报考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允许公费师范生在培养期具有推免资格；允许公费师范生在服务期报考非全日制研究生，也可申报“农村学校教育硕士师资培养计划”，在我市从事农村教育教学工作须累计达到6年。
第六章 部门职责。《实施办法》明确各部门相关职责。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公费师范生的招生、培养、教师资格认定、就业指导、落实岗位、办理派遣、履约管理、违约退缴资金管理等有关工作；机构编制部门负责落实公费师范毕业生到农村中小学校任教的编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公费师范毕业生人事接转工作；财政部门负责落实相关经费保障。
